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172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麗美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

5561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

號：113年度易字第1604號），爰改依簡易程序審理，並逕以簡

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吳麗美因過失傷害人，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於本院審理

時之自白」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按飼主應防止其所飼養動物無故侵害他人之生命、身體、自

由或財產；而「飼主」係指動物之所有人或實際管領動物之

人，動物保護法第3條第7款、第7條分別定有明文。又飼主

不得疏縱或牽繫畜、禽或寵物在道路奔走，妨害交通，道路

交通安全規則第140條第7項亦規定甚明。查被告疏未確實對

本案犬隻為牽繩或以鍊圈拴住管束等防護安全措施，致令無

防護措施之本案犬隻啃咬徒步行經之告訴人，因而受有如起

訴書所載之傷害，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

過失傷害罪。

三、爰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其為飼養犬隻之飼主，本應

注意犬隻對於他人身體可能造成之危害，負有防止所飼養之

犬隻無故侵害他人身體之義務，竟未以牽繩或鍊圈拘束犬

隻，且疏未防範犬隻在道路上奔走，適徒步行經之告訴人遭

本案犬隻啃咬，受有如起訴書所載之傷勢，被告確有疏失甚

明，且應負完全之責任，兼衡被告犯後雖坦認犯行，然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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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未與告訴人和解，賠償其損害之犯後態度，兼衡其為大學

畢業之智識程度、未婚之生活狀況（見偵卷第45頁個人戶籍

資料查詢結果）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

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第2項（參考司法院頒

布之「刑事裁判書類簡化原則」，僅引用程序法條），逕以

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

述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高如應提起公訴，檢察官徐雪萍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巫美蕙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表明上訴理由，

向本院提起上訴狀（須附繕本）。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

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李韋樺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

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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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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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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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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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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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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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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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thum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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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DDD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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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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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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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page-br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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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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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172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麗美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5561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3年度易字第1604號），爰改依簡易程序審理，並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吳麗美因過失傷害人，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之自白」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按飼主應防止其所飼養動物無故侵害他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而「飼主」係指動物之所有人或實際管領動物之人，動物保護法第3條第7款、第7條分別定有明文。又飼主不得疏縱或牽繫畜、禽或寵物在道路奔走，妨害交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40條第7項亦規定甚明。查被告疏未確實對本案犬隻為牽繩或以鍊圈拴住管束等防護安全措施，致令無防護措施之本案犬隻啃咬徒步行經之告訴人，因而受有如起訴書所載之傷害，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
三、爰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其為飼養犬隻之飼主，本應注意犬隻對於他人身體可能造成之危害，負有防止所飼養之犬隻無故侵害他人身體之義務，竟未以牽繩或鍊圈拘束犬隻，且疏未防範犬隻在道路上奔走，適徒步行經之告訴人遭本案犬隻啃咬，受有如起訴書所載之傷勢，被告確有疏失甚明，且應負完全之責任，兼衡被告犯後雖坦認犯行，然迄今仍未與告訴人和解，賠償其損害之犯後態度，兼衡其為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未婚之生活狀況（見偵卷第45頁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第2項（參考司法院頒布之「刑事裁判書類簡化原則」，僅引用程序法條），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高如應提起公訴，檢察官徐雪萍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巫美蕙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表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起上訴狀（須附繕本）。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李韋樺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172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麗美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
5561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
號：113年度易字第1604號），爰改依簡易程序審理，並逕以簡
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吳麗美因過失傷害人，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於本院審理
    時之自白」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按飼主應防止其所飼養動物無故侵害他人之生命、身體、自
    由或財產；而「飼主」係指動物之所有人或實際管領動物之
    人，動物保護法第3條第7款、第7條分別定有明文。又飼主
    不得疏縱或牽繫畜、禽或寵物在道路奔走，妨害交通，道路
    交通安全規則第140條第7項亦規定甚明。查被告疏未確實對
    本案犬隻為牽繩或以鍊圈拴住管束等防護安全措施，致令無
    防護措施之本案犬隻啃咬徒步行經之告訴人，因而受有如起
    訴書所載之傷害，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
    過失傷害罪。
三、爰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其為飼養犬隻之飼主，本應
    注意犬隻對於他人身體可能造成之危害，負有防止所飼養之
    犬隻無故侵害他人身體之義務，竟未以牽繩或鍊圈拘束犬隻
    ，且疏未防範犬隻在道路上奔走，適徒步行經之告訴人遭本
    案犬隻啃咬，受有如起訴書所載之傷勢，被告確有疏失甚明
    ，且應負完全之責任，兼衡被告犯後雖坦認犯行，然迄今仍
    未與告訴人和解，賠償其損害之犯後態度，兼衡其為大學畢
    業之智識程度、未婚之生活狀況（見偵卷第45頁個人戶籍資
    料查詢結果）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
    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第2項（參考司法院頒
    布之「刑事裁判書類簡化原則」，僅引用程序法條），逕以
    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
    述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高如應提起公訴，檢察官徐雪萍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巫美蕙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表明上訴理由，
向本院提起上訴狀（須附繕本）。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李韋樺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172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麗美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5561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3年度易字第1604號），爰改依簡易程序審理，並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吳麗美因過失傷害人，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之自白」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按飼主應防止其所飼養動物無故侵害他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而「飼主」係指動物之所有人或實際管領動物之人，動物保護法第3條第7款、第7條分別定有明文。又飼主不得疏縱或牽繫畜、禽或寵物在道路奔走，妨害交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40條第7項亦規定甚明。查被告疏未確實對本案犬隻為牽繩或以鍊圈拴住管束等防護安全措施，致令無防護措施之本案犬隻啃咬徒步行經之告訴人，因而受有如起訴書所載之傷害，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
三、爰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其為飼養犬隻之飼主，本應注意犬隻對於他人身體可能造成之危害，負有防止所飼養之犬隻無故侵害他人身體之義務，竟未以牽繩或鍊圈拘束犬隻，且疏未防範犬隻在道路上奔走，適徒步行經之告訴人遭本案犬隻啃咬，受有如起訴書所載之傷勢，被告確有疏失甚明，且應負完全之責任，兼衡被告犯後雖坦認犯行，然迄今仍未與告訴人和解，賠償其損害之犯後態度，兼衡其為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未婚之生活狀況（見偵卷第45頁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第2項（參考司法院頒布之「刑事裁判書類簡化原則」，僅引用程序法條），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高如應提起公訴，檢察官徐雪萍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巫美蕙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表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起上訴狀（須附繕本）。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李韋樺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